高雄市政府第五屆青年事務委員會
青年委員遴選實施計畫
1、 依據：高雄市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青委會）設置要點辦理（以下簡稱本要點）。
2、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青年局（以下簡稱青年局）。
3、 資格限制：本計畫所稱之青年事務委員（以下簡稱委員），依設置要點第3點第1項第2款規定，係指就學、就業或設籍於本市之16歲至40歲（出生年為民國75年至99年間且報名截止日前（含截止日）須符合前開年齡區段）之在學學生或社會青年。
4、 任期：委員聘期為二年，委員於聘期內出缺時，得依順位遞補，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5、 遴選標準：
(1) 由本府組成遴選小組辦理遴選事宜，並為達成青委會之任務，委員之遴選將參考報名者之公共參與熱忱或服務精神、參與公共事務之相關經歷、針對本市青年政策研析建議之論述能力等面向。
(2) 青委會委員任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另為廣納多元意見，得參採報名者之推薦方式、族群、區域、在學與社會青年之比例等。
(3) 為鼓勵青年參與公務事務，促進高雄城市發展並提出友善青年之政策，第五屆青委會將分為以下5個工作小組：
1、 志願服務組：研議本市青年地方創生、社區行動、關懷社會弱勢等政策。
2、 教育文化組：研議本市教育、多元文化、藝術、生活發展、社會議題等政策。
3、 社會安全組：研議本市社會、環境、衛生、勞工、治安、防災、社會照顧等政策。
4、 經濟發展組：研議本市產業發展、旅遊觀光、農業推動、創業育成、智慧城市、國際展望等政策。
5、 宜居城市組：研議本市都市發展、青年住宅、成家育兒、托老政策、基礎建設、交通、社會照顧等政策。
6、 報名方式：
(1) 採自我推薦及單位推薦二種方式。
1、 自我推薦：由參與遴選者自我推薦。
2、 單位推薦：由本府所屬機關、本市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團體或組織推薦人選參與遴選。
(2) 報名文件說明：
1、 報名文件均以A4規格紙張影印並依序於左上角裝訂成冊，請勿使用其他特殊裝訂方式。
2、 符合資格者報名注意事項及應檢附之資料如下(以下報名資料，恕不退還)。
(1) 報名表－須以標楷體12號字，行距為固定行高、行高24pt，ㄧ式五份。
(2) 佐證資料及證明文件，ㄧ式5份。
(3) 個人資料授權暨委員權利義務規範切結書。
(4) 法定代理人同意書－未滿18歲需檢附。
3、 以上紙本報名資料請郵寄或於親送至：830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號2樓(前棟)｜高雄市政府青年局綜合規劃科收。並同步完成線上報名資料填寫及上傳報名檔案，線上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YsFmtiPv19M65E9y6。
(3) 報名者請確保資料之正確性與真實性，所填資料如有任何虛偽不實，應自行承擔法律責任。另如資料不實經舉發並查證屬實，本府得取消資格。
(4) 未於報名截止日時限前親送或郵寄者（以郵戳為憑），均視為未完成報名程序，不予審查。
(5) 佐證資料如有欠缺，經通知逾期仍未補正，視為未完成報名程序，不予審查。
7、 遴選方式：
(1) 資格審：依報名資料內容進行資格審查，合格者進入初審，不合格者不另行通知。
(2) 初審：由本府工作小組就報名文件進行書面實質審查，並擇優通知參加複審面試，初審結果將公告於青年局官網。
(3) 複審：由本府青年局局長、研考會主委及3位外部專家學者依報名者的「專業知識與相關經驗」(30%)、「公共參與狀況」(20%)、「公共議題參與規劃與目標」(40%)、「個人表達能力、服裝儀容」(10%)進行面試（時間、地點另行公告）。
(4) 初審佔百分比三十、複審佔百分之七十，經陳請召集人核定名單後，統一公告於青年局官網（https://youth.kcg.gov.tw/）。
8、 委員應盡義務及權利
(1) 青委會委員為無給職、無提供出席費及交通費。
(2) 委員應積極參與本府邀請之相關會議或活動，並提供策進建議。
(3) 委員負有蒐集及傳遞青年意見之任務，並應適時宣傳或支援本府。
(4) 各項政策及服務措施推動。
(5) 委員於任期內無正當理由或未依規定請假而缺席超過二次者，得經提報本會會議確認後，由本府解聘之。
(6) 委員應遵守並執行會議相關決議事項。
(7) 委員於聘期內，倘若有損害本府聲譽之情事，本府得解聘之。
9、 其他未盡事宜，依本要點相關規定及青年局公告之文件辦理。
10、 聯絡方式：高雄市政府青年局綜合規劃科07-7995678#2341郭小姐或2343吳先生。
高雄市政府第五屆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報名表
	報名者基本資料

	資格類別
(可複選)
	□設籍 □就學 □就業  於高雄

	姓名
	
	英文姓名
(以護照為主)
	
	近3個月
2吋半身正面脫帽之證件照片

	生理性別
	□男  □女
	LINE ID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年齡(實歲)
	
	

	聯絡電話(H)
	
	聯絡電話(M)
	
	

	E-mail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同上 □其他：

	就讀學校科系/單位職稱
	學生青年|學校(系所):                          /年級:            

	
	社會青年|現職單位:                            /職稱:            

	最高學歷
	社會青年(必填)｜                                                      

	身份別
（可複選）
	□一般身份 □原住民(族別)______________ □客家 □新住民(含新二代)

	
	□身心障礙(障別) ______________
□中低收   □低收（勾選此項任一項者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關注議題或政策偏好志願排序
	□志願服務組 □教育文化組 □社會安全組 □經濟發展組 □宜居城市組
(依優先順序填列，最優先順序填1，次優先順序填2，餘依此類推1-5)

	學、經歷概述（內容需含擔任幹部之經歷與期間，由最近1筆資料開始填寫具代表性之經歷，至多10項。）範例如下：
1、 113.10-114.10/青年發展協會/執行長
2、 111.5-113.5/高雄市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委員
3、 110.9-111.6/青年大學學生會/活動長

	社會服務／青年事務參與等相關經驗（條列經歷與年限，由最近1筆資料開始填寫具代表性之經歷，至多10項），範例如下：
1、 114.8/(服務或活動/(擔任職務)
2、 113.1/高雄同志大遊行/總召
3、 112.9/行人路權大遊行/公關長
4、 111.9-113.6/高雄市政府青年國際志工團

	參與動機及目標：包括對委員會的認知及期許、對本市任一青年相關議題想法分享及對未來擔任本市青年委員之自我期許(800字內)。

	青年參與公共事務活動建議：請簡述對於本市青年參與公共事務/公民議題的活動執行建議，以提升高雄公民參與力(500字內)。

	備註：如有個人或相關資訊簡介連結網址，請於此處註明。


報名者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高雄市政府第五屆青年事務委員會報名表
【佐證資料及證明文件】
	身份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身份證背面影本黏貼處

	工作證/名片/學生證/在職證明書
(正面)
	工作證/名片/學生證
(背面)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黏貼處
（社會青年請檢附）

	備註：
1. 相關經歷證明文件最多10張A4(20面)為限。
2. 身分別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3. 請依報名表填列之經歷概述順序裝訂於本表後，於左上角裝訂，請勿使用其他特殊裝訂方式。


高雄市政府第五屆青年事務委員會
個人資料授權暨委員權利義務規範切結書
 (請確認切結書各條內容後於下方簽名或蓋章)
1、 我已詳盡閱讀本次遴選實施計畫相關條文，並同意將填載於報名表之個人資料（包含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就讀學校或任職單位、通訊（戶籍）地址、聯絡電話、手機號碼、E-mail信箱及經歷…等），無償提供高雄市政府蒐集、儲存、分析及運用，以利青委會運作。
2、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第1項規定，機關必須明確告知對您權益的影響，如您未於本切結書簽名欄中簽名或蓋章，視為不合格。
3、 我同意獲聘為青年事務委員後，應積極參與本府邀請之相關會議或活動，並提供策進建議。
4、 我同意獲聘為青年事務委員後，負有蒐集及傳遞青年意見之任務，並應適時宣傳或支援本府各項政策及服務措施。
5、 我同意獲聘為青年事務委員後，應積極參與本會舉辦之委員會議或小組會議等，並遵守並執行會議相關決議事項，並得由高雄市政府將相關情形統計，列為下次遴選作業參酌。
6、 我同意獲聘為青年事務委員後，未經授權，不得以個人名義或委員會名義代表市府對外發言，亦不得於聘期內發文有損害市府聲譽之情事，如有違反，得由青年局報市府解聘，列為下次遴選之參據。
7、 我同意委員於聘期內倘若有損害高雄市政府聲譽之情事、有刑事犯罪紀錄經查證屬實者及一年內無正當理由或未完成請假程序而缺席超過二次者及，得由業務單位報請大會解聘之。
8、 青年事務委員會為任務編組，設置要點及遴選實施計畫規定委員為無給職、無提供出席費及交通費。
9、 若有未盡事宜，得經雙方同意後修訂
此   致
　高雄市政府                        簽名或蓋章：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高雄市政府第五屆青年事務委員會
團體/單位推薦表
	被推薦人資料

	姓名
	
	生理性別
	□男　  □女

	就讀學校/
現職單位
	
	系所、年級/
職稱
	

	推 薦 理 由

	團體/單位推薦表至多一頁

	推薦單位：　　　　　　　　　　　　  　　
推薦單位連絡人：　　　　　　　　  　　　
　　　　職　稱：　　　　　　　　　　    
聯絡電話：　　　　　　　　　　　    　　
此致
高雄市政府
	推薦單位印信/圖記
	


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未滿18歲者須加附本同意書)
　　本人　　　　　　同意法定代理之　　　　　　　君，參加高雄市政府第四屆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公開遴選，以及獲聘後出席委員會議及參與相關事務。
　　法定代理人已詳閱本簡章規定，並同意被監護人所填載之資料及所檢附之文件，無償提供給高雄市政府蒐集、儲存、分析及運用，以辦理聘任委員遴選作業。
法定代理人簽名：
與限制行為能力人之關係：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報名高雄市政府第五屆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遴選

	
郵遞區號：
通訊地址：
寄件人姓名：
聯絡電話：

◎
請依下列報名資料，並依序放入自備之信封內：
1.□報名表及佐證資料（於左上角裝訂成冊）
2.□個人資料授權暨委員權利義務規範切結書
3.□(非必要)團體/單位推薦表
4.□(非必要)法定代理人同意書(未滿18歲者須提供)


編號:  　　　 （由青年局填寫）





編號：               (由青年局填寫) 





貼足


掛號


郵資








 830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號2樓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 綜合規劃科收









